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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國中、國小部升部評鑑實施要點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二、資格： 

（一）國小部：修畢國小部課程。 

（二）國中部：修畢國中部課程。 

三、評鑑項目、科目、方式及合格標準： 
（一）學習態度評鑑—日常生活表現評量： 
      國中部：學務處依評鑑前各學期學生出缺席情形、獎懲、日常行為表現、團體活

動表現及校內外特殊表現等為評鑑依據；日常生活表現累計共達三大過
或評鑑當學期累計達大過以上處分者，仍為不合格。 

（二）學習領域成績：評鑑前各學期學習領域有四大領域以上，其各領域之總平均成績
均達丙等以上為合格。 

（三）術科評鑑：依據各系學生升部評鑑基準辦理。 

1.國小部： 

 

2.國中部： 

術科考試學生如因傷病開刀住院者，得檢附公立醫院診斷證明辦理請假，並於學期

結束前完成補考，如傷病無法於限期內痊癒者，得以評鑑前各學期術科成績計算，成績

平均達七十分以上為合格。 

(四)綜合評鑑：校升部評鑑委員會依據上述三項升部評鑑成績標準進行審議，三 項成

績均合格即為通過升部；如有特殊情況，得經委員會綜合評議後，同

意納入最後一學期合併計算學習領域成績，合格者可升部。  

四、成立系升部評鑑委員會，由系主任召集專業術科評鑑委員代表等若干人組成，辦理術科

升部評鑑，並將評鑑結果，知會教務處後，提校升部評鑑委員會審查。 

五、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評鑑科目 評鑑內容 評鑑方式 評鑑合格標準 

雜耍基礎 依據兩學年授課內

容，於考試前兩週

由任課教師訂定考

試項目。 

採評鑑委員會制，學

生個別應考。 

成績達七十分以上通過，經

評鑑其中兩科目未達標準

者即未通過升部評鑑。 
特技基本功基礎 

芭蕾基礎與中國舞

基礎 

評鑑科目 評鑑內容 評鑑方式 評鑑合格標準 

雜耍初階 依據三學年授課內

容，於考試前兩週，

由指導教師訂定考

試範圍。 

採評鑑委員會制，學

生個別應考。 

成績達七十分以上通過，經

評鑑其中兩科目未達標準

者即未通過升部評鑑。 
特技基本功初階 

芭蕾初階與中國舞

初階 


